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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30 号）及《关于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会发行字[2007]500 号）等有关规定，通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 

在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近 5 年内，本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1 月、2016 年 9 月、2018

年 10 月、2020 年 10 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进行了向通威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通威集团”）和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星集团”）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向通威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向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成基金”）等 16 家机构非公开发行股票，

现将这四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存放情况 

（一）向通威集团、巨星集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经 2016 年 1 月 2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90 号《关于核准通威股份

有限公司向通威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

通威集团购买其持有的通威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威新能源”）100%股权，向通威

集团、巨星集团等 17 名法人及唐光跃等 29 名自然人发行 238,324,880 股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

四川永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祥股份”）99.9999%的股权，非公开发行 350,262,697

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购买通威新能源 100%股权、永祥股份 99.9999%股权，已分别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2016 年 2 月 2 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购并日为 2016 年 1 月 31 日，购并日股权账面

价值分别为 4,542.09 万元、185,525.39 万元，业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出具川华信验（2016）10 号《验资报告》。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发行的 238,324,88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通威新能源 100%股权和永祥股份 99.9999%股权，不涉及募集资金的

实际流入，不存在货币资金到账时间及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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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1）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及资金到账时间 

本公司向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8 家机构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50,262,697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71元/股。截至 2016年 6月 22日，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00,000.00

万元，扣除承销费人民币 3,200.00 万元、其他中介机构费用人民币 1,168.35 万元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195,631.65 万元，业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证，并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出具川华信验（2016）43 号《验资报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募集资金新增

发行的 350,262,697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2）本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存放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存放于本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航天城支行

22-900901040000457 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195,631.65 万元，加上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收益及存款利息收入 3,982.08 万元，减去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 199,613.73 万元，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款余额 0.00 万元，具体存储情况列表如下（单

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账号 期末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航天城支行 22-900901040000457 已注销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1016469888008 已注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天府支行 951004010001568967 已注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铁道路支行 51050188083600000628 已注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697735768 已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航天城支行 900901040000499 已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0.00 

（二）向通威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经 2016 年 9 月 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054 号《关于核准通威股份

有限公司向通威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通

威集团发行 922,901,629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通威太阳能（合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

太阳能”）100%股权，非公开发行 498,338,870 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购买合肥太阳能 100%股权，已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购并

日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购并日股权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173,462.49 万元，业经四川华信（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6 年 10 月 9 日出具川华信验（20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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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验资报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2 日出具了《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发行的 922,901,629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合肥太阳能 100%股权，不涉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不存在货币资金

到账时间及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2、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1）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及资金到账时间 

本公司向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 5 家机构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98,338,870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02 元/股。截至 2016 年 12 月 23 日，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人民币 300,000.00 万元，扣除承销费人民币 2,100.00 万元、其他中介机构费用人民币 1,103.20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6,796.80 万元，业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出具川华信验（2016）134 号《验资报告》。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募集资金新增发行的 498,338,87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2）本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存放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存放于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航天城支行

22-900901040000739 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人民

币 296,796.80 万元，加上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收益及存款利息收入 5,442.93 万元，减去募集资

金累计投入 302,239.73 万元，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款余额 0.00 万元。具体存储情况列表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账号 期末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航天城支行 22-900901040000739 0.0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天府支行 951004010001928963 已注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高新区支行 58060154700001495 已注销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榆支行 7066663011120106000896 已注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高新区支行 58060078801700000145 0.0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天府支行 951006010002779009 已注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直属支行 951005010002900150 已注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直属支行（美元户） 951002010002900153 已注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直属支行（欧元户） 951000010002900155 已注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铁道路支行 51050188083600001718 已注销 

中国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双流支行 15000091418574 已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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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募投项目已结项。2021 年 1 月 12 日，公司对存放该

项 目 资 金 的 专 户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肥 高 新 区 支 行 （ 账 号：

58060078801700000145）进行了销户，销户结算利息 116.21 元；2021 年 1 月 13 日，公司对

存放该项目资金的专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航天城支行账户（账号：

22-900901040000739）进行了销户，销户结算利息 0.58 元。以上银行账户销户结算利息已转

入基本账户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及资金到账时间 

经 2018 年 10 月 2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730 号《关于核准通威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总额 50.00 亿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数量 50,000,000 张，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00 元。截至 2019 年 3 月 22 日，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00,000.00 万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5,750.00 万元、其他发

行费用 389.77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3,860.23 万元，业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出具川华信验（2019）05 号《验资

报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出具了《证券变更登

记证明》，本次募集资金发行的 50,0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证券登记手续。 

2、本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存放情况 

本 次 募 集 资 金 到 位 后 存 放 于 本 公 司 在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成 都 分 行

431020100101317729 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人

民币 493,860.23 万元，加上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收益及存款利息收入 913.00 万元，减去募集资

金累计投入 494,773.23 万元，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款余额 0.00 万元。具体存储情况列表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账号 期末余额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 802170101421020678 已注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431020100101317729 0.0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天府支行 951002010003507007 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益州大道支行 22900901040004756 已注销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营业部 15000098312762 已注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 431190100100206829 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牛支行 431090100100325049 0.00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0.00 

注：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募投项目已结项。2021 年 1 月 13 日，公司对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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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资金的专户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账号：431190100100206829）、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牛支行（账号：431090100100325049）进行了销户，销户结算利息分别

为 0.01 元、30.11 元；2021 年 1 月 14 日，公司对存放该项目资金的专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天府支行（账号：951002010003507007）进行了销户，销户结算利息 0.30

元；2021 年 1 月 19 日，公司对存放该项目资金的专户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账

号：431020100101317729）进行了销户，销户结算利息 475.39 元。以上银行账户销户结算利

息已转入基本账户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四）向大成基金等 16 家机构非公开发行股票 

1、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及资金到账时间 

经 2020 年 10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492 号《关于核准通威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大成基金等 16 家机构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213,692,500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8.00 元/股。截至 2020 年 11 月 20 日，本

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98,339.00 万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3,985.05 万元后，募集资

金到账金额为人民币 594,353.95 万元，业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出具川华信验（2020）第 0084 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

到账金额扣除其他发行费用、置换前期中介机构费用等合计 186.38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594,167.57 万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出

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募集资金新增发行的 213,692,5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2、本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存放情况 

本 次 募 集 资 金 到 位 后 存 放 于 本 公 司 在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成 都 分 行

431020100101457094 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人

民币 594,167.57 万元，加上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收益及存款利息收入 745.67 万元，减去募集资

金累计投入 190,046.78 万元、临时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40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存款余额 4,866.46 万元，具体存储情况列表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账号 期末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铁道路支行  51050188083600003592  2,180.4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431020100101457094  2,685.9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 511511330013000891935 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总府支行 22900101040046721 0.00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866.46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向通威集团、巨星集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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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说明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购买通威集团持有通威新能源 100%股权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在成都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购买通威集团、巨星集团等 17 名法人及唐光跃等 29 名自然人

合计持有永祥股份 99.9999%股权于 2016 年 2 月 2 日在乐山市五通桥区工商局办妥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2）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净额 195,631.65 万元，本公司已累计使用

199,613.73 万元（包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用于光伏发电项目和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2016 年 6 月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1《2016 年 6 月

募集配套资金变更投资项目使用情况对照表》。 

2、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说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 199,613.73 万元（包含

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与募投项目变更后承诺投资总额 199,196.44 万元差异 417.29 万元，

详见附表 1《2016 年 6 月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向通威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说明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购买通威集团持有合肥太阳能 100%股权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净额 296,796.80 万元，本公司已累计使用

302,239.73 万元（包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用于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补充合肥太阳

能流动资金和预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2《2016 年 12 月募集

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2-1《2016 年 12 月募集配套资金变更投资项目使用情况对

照表》。 

2、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说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 302,239.73 万元（包含理财

收益及利息收入），与募投项目变更后承诺投资总额 295,000.00 万元存在差异 7,239.73 万元，

详见附表 2《2016 年 12 月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说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 493,860.23 万元，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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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已累计使用 494,773.23 万元（包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用于高纯晶硅项目，使用情况详

见附表 3《2019 年 3 月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说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 494,773.23 万元，与募投项

目承诺投资总额 500,000.00 万元存在差异-5,226.77 万元，详见附表 3《2019 年 3 月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向大成基金等 16 家机构非公开发行股票 

1、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说明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594,167.57万元，本公司已累计使用190,046.78

万元，用于高效晶硅电池项目和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另外，临时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

金 400,000.00 万元，将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4《2020 年 12 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说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 190,046.78 万元，与募投项

目承诺投资总额 598,339.00 万元存在差异-408,292.22 万元，详见附表 4《2020 年 12 月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一）向通威集团、巨星集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经公司 2017 年 11 月 27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将天津宝坻 4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天津宝坻 20MW“渔光一体”光伏发

电项目和农户等 105MW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截至 2017 年 11 月 24 日合计剩余 87,157.28 万元

及其利息变更投入到通威太阳能（成都）有限公司“成都 3.2GW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

已经公司 2017 年 12 月 13 日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变更原因如下： 

1、天津宝坻 4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和天津宝坻 20MW“渔光一体”光伏发

电项目 

2014 年 9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关政策的通知》，鼓

励因地制宜利用废弃土地、荒山荒坡、农业大棚、滩涂、鱼塘、湖泊等建设就地消纳分布式

光伏电站。在此大环境之下，公司与天津市宝坻区政府就天津宝坻 40MW“渔光一体”光伏

发电项目和天津宝坻 2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达成一致，并取得当地相关部门审批

通过，同时与当地村委会或人民政府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投资及土地流转协议》，取得

了项目用地。但后受国土资源部、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地的意见》和国土资源部下发的《光伏发电站工程项目用地控制指

标》等政策文件的影响，天津市宝坻区政府对当地光伏用地政策出现大幅调整，要求公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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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项目用地变更为建设用地，从而将大幅增加公司继续实施该项目的成本。虽然国土资源部、

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能源局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联合下发了《关于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

发电产业用地的意见》（国土资规[2017]8 号），明确规定对于符合要求的项目利用农用地布设

的光伏方阵可不改变原用地性质；同时，公司也一直与当地政府保持积极沟通，但目前仍未

取得突破性进展。出于维护股东利益、保证募集资金运用效率的考虑，公司终止前述两个项

目，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成都 3.2GW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 

2、农户等 105MW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前期，“农户等 105MW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主要通过公司自建或者代建的模式进行经

营管理；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受到农户屋顶分散、资金回收风险较大等因素的影响，导致

项目推进比较缓慢，且随着光伏发电（特别是分布式光伏发电）稳定、良好的经济效益快速

得到市场认可，当地农户更倾向于选择通过购买公司设备自行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从

而全额享有发电收益。项目经营模式由以前公司自建或代建为主变更为直接向农户销售光伏

户用系统为主，在此情况下，“农户等 105MW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不再适合作为募投项目。

出于维护股东利益、保证募集资金运用效率的考虑，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将该项目剩余募集

资金用于“成都 3.2GW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 

上述变更用途资金已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到位，合计 87,647.33 万元(含利息)。 

（二）向通威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主体：2017 年 9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将合肥 2.3GW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

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合肥太阳能变更为合肥太阳能全资子公司通威太阳能（安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通威股份 2018 年 8 月 16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将合肥 2.3GW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中的预计节余募

集资金 38,000.00 万元用于成都 3.2GW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已经通威股份 2018 年 9 月

3 日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批准。 

上述变更用途资金已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到位，合计 38,000.00 万元。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发生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四）向大成基金等 16 家机构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发生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2021 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总规模的议案》，同意调减募投项目“年产 7.5GW 高

效晶硅太阳能电池智能互联工厂项目（金堂一期）”的投资总规模，项目原总投资金额

270,061.00 万元，拟调减至 231,591.00 万元，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不变。调整后，该项目 PE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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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产能由 7.5GW 调整为 5.6GW，将减少部分设备投入，剩余场地用于异质结电池试验生产

线的建设。本次调整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一）向通威集团、巨星集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 

2016 年 7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28,260.89

万元。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以本次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事项予以确认，并于 2016 年 7 月 8 日出具了《专项报告》（川华信专（2016）254 号）。 

（二）向通威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 

2017 年 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903.20

万元。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介机构及相关费用的情况予以确认，并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出具了《专项

报告》（川华信专（2017）026 号）。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 

2019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392,488.78 万元。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上述以自筹资金

预先支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介机构及相关费用的情况予以确认，并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出

具了《专项报告》（川华信专（2019）188 号）。 

（四）向大成基金等 16 家机构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 

2020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

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16,020.93 万元。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介机构及相关费用的情况予以确认，并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出具了《专项报告》（川华信专（2020）第 0942 号）。 

五、临时闲置募集资金情况 

（一）向通威集团、巨星集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本次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其收益情况 

本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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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关于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正常实施进度情况下，将本次配套资金中不超过 80,000.00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以上资金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资金可滚动使用。 

本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情况下，将本次配套资金中不超过 80,000.00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以上资金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9 个月内有效，资金可滚动使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已无理财产品投资，本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取得的

投资收益累计 3,244.99 万元。 

2、本次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银行存款收益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利息收入累计 737.09 万元。 

3、本次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二）向通威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本次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其收益情况 

2017 年 1 月 1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情况下，将本次配套资金中不超过 180,000.00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上资金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资金可滚动使用。 

2018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情况下，将本次配套资金中不超过 10 亿元（在此额度

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 9 个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已无理财产品投资，购买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收

益累计 4,308.05 万元。 

2、本次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银行存款收益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利息收入累计 1,134.89 万元。 

3、本次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将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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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6 月 7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150,000.00 万元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不超过人民币 120,000.00 万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公

司将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18 年 12 月 6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120,000.00 万

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0 万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5 个月，

公司将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19 年 4 月 15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80,000.00 万元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0 万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8 个月，

公司将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19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40,000.00 万

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5）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20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0 万

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本次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其收益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本次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银行存款收益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利息收入累计 913.00 万元。 

3、本次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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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不超过人民币 75,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临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将

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20 年 8 月 5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75,000.00 万元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闲置募集资金中的不超过人民币 9,000.00

万元临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公司将

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20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9,000.00 万元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向大成基金等 16 家机构非公开发行股票 

1、本次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其收益情况 

2020 年度，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本次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银行存款收益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利息收入累计 745.67 万元。 

3、本次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临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将随

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400,000.00 万元。 

六、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一）向通威集团、巨星集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尚未使用余额 0.00 万元。 

（二）向通威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尚未使用余额 0.00 万元。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余额 0.00 万元。 

（四）向大成基金等 16 家机构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余额 404,866.46 万元，其中 400,000.00

万元用于临时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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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一）向通威集团、巨星集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发行股份购买永祥股份 99.9999%股权 

根据 2015 年 5 月本公司（甲方）与通威集团、巨星集团（乙方）签订《通威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约定，永祥股份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

度的净利润不低于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所载的净利

润预测数。同时，乙方向甲方保证并承诺：永祥股份 2015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9,000.00

万元，2015 年度与 2016 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31,000.00 万元，2015 年度、2016 年

度和 2017 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63,000.00 万元。上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为永祥股份

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截至当期期末的净利润累计数。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川华信审（2016）145 号、

川华信审（2017）019-23 号、川华信审（2018）013-19 号《审计报告》，永祥股份经审计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015 年度 9,370.11 万元、2016 年度 26,145.50 万元（已按同期银行

贷款利率计算扣除因本公司对永祥股份增资产生的收益 320.45 万元），2017 年度 74,503.99 万

元（已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扣除因本公司对永祥股份增资产生的收益 2,249.31 万元），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 9,370.11 万元，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 35,515.61 万元，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累计实现净利润 110,019.60 万元，已实现承诺业绩，累计完

成承诺的 174.63%。 

标的企业永祥股份业绩承诺期后，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为 59,620.46 万元、70,030.27 万元、105,381.72 万元。 

（2）发行股份购买通威新能源 100%股权 

发行股份购买通威新能源 100%股权不涉及盈利预测及业绩承诺。 

通威新能源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实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为-437.80 万元、663.84 万元、7,560.85 万元、16,616.61 万元、

16,407.36 万元、5,938.89 万元。 

2、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1）配套资金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71,135.00 万元，使本公司业务规模进一步扩

大、公司综合竞争力得到提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的经济效益无法单独核算，也未承诺

经济效益。 

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已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2,704.78 万元（考虑实际划转日前节余资金的利息收入、银行手续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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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具体金额以实际划转日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配套资金用于光伏发电项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光伏发电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附表 5

《2016 年 6 月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二）向通威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份购买合肥太阳能 100%股权 

根据 2016 年 4 月本公司（甲方）与通威集团（乙方）签订《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中联

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6]第 383 号《资产评估报告》和四川华信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川华信专[2016]第 116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所载的净利润预测数，乙方向甲方保证并承诺：合肥太阳能 2016-2018 年合并报表口径下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39,549.89 万元、60,825.34

万元、76,940.46 万元。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川华信审（2017）019-30 号、

川华信审（2018）013-17 号、川华信审（2019）017-62 号《审计报告》，合肥太阳能经审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016 年度 44,485.59 万元（已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扣除因本

公司对目标公司增资产生的收益 34.92 万元）、2017 年度 64,356.33 万元（已按同期银行贷款

利率计算扣除因本公司对目标公司增资及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和购买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

4,786.09 万元），2018 年度 71,945.66 万元（已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扣除因本公司对目标

公司增资及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和购买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 4,400.30 万元），2016 年度实现净

利润 44,485.59 万元，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 108,841.92 万元，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累计实现净利润 180,787.58 万元，已实现承诺业绩，累计完成承诺的 101.96%。 

标的企业业绩承诺期满后，2019 年度、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 118,127.56 万元、97,362.68

万元。 

2、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1）配套资金用于补充合肥太阳能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合肥太阳能流动资金 85,000.00 万元，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现的经济效益无法单独核算，也未承诺经济效益。  

（2）配套资金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2019 年 8 月 1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投项目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 2016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同时，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公司将预计节余募集资金 29,501.98 万元（包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

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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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套资金用于合肥 2.3GW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合肥 2.3GW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

实现效益情况详见附表 6《2016 年 12 月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用于乐山 2.5 万吨高纯晶硅项目、包头 2.5 万吨

高纯晶硅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附表 7《2019 年 3 月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

效益情况对照表》。 

（四）向大成基金等 16 家机构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年产 7.5GW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智能工厂

项目（眉山二期）、年产 7.5GW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智能互联工厂项目（金堂一期），正在

建设中，尚未产生效益。 

八、前次募集资金中以资产认购股权的，该资产运行情况 

（一）向通威集团、巨星集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6 年 1 月 29 日，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通威新能源股东变更事项并颁发了《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通威集团持有通威新能源 100%股权变更到本公司名下。 

2016 年 2 月 2 日，乐山市五通桥区工商局核准了永祥股份股东变更事项并颁发了《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通威集团、巨星集团等 17 个法人及唐光跃等 29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永祥股份

99.9999%股权变更到本公司名下。 

2、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账面价值 

股权交割日

(2016/1/31) 
2016/12/31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2020/12/31 

账面价值：       

通威新能源 100%股权 4,542.09 144,725.93 152,219.04 169,464.55 285,147.92 438,198.99 

永祥股份 99.9999%股权 185,525.39 275,276.00 301,121.94 361,389.78 390,438.78 572,205.94 

减：增资及分利影响       

通威新能源 100%股权  139,565.00 139,565.00 139,565.00 238,105.77 383,949.10 

永祥股份 99.9999%股权  59,999.94 9,999.94 9,999.9418 -31,500.06 71,499.94 

扣除增资及分利影响后

的账面价值： 
      

通威新能源 100%股权 4,542.09 5,160.93 12,654.04 29,899.55 47,042.15 54,249.89 

永祥股份 99.9999%股权 185,525.39 215,276.06 291,122.00 351,389.84 421,938.84 500,7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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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8 年永祥股份通过存续式分离将所属水泥及商砼业务分离新设四川永祥新材料有

限公司，股权结构没有变化，本公司享有权益无影响，为了前后口径保持一致，仍将四川永

祥新材料有限公司纳入永祥股份范围计算。 

在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期间，股东增资、分利等影响标的资产账面价值情况（单位：

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2-12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合计 

通威新能源 100%股权：       

股东增资 139,565.00   109,040.77 152,443.33 401,049.10 

股东分利    -10,500.00 -6,600.00 -17,100.00 

对账面价值的影响 139,565.00   98,540.77 145,843.33 383,949.10 

永祥股份 99.9999%股权：       

股东增资 59,999.94    173,150.00 233,149.94 

股东分利  -50,000.00  -41,500.00 -70,150.00 -161,650.00 

对账面价值的影响 59,999.94 -50,000.00  -41,500.00 103,000.00 71,499.94 

3、标的企业效益实现、盈利预测及承诺事项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标的企业永祥股份效益实现、盈利预测及承诺事项情况如下： 

期间 实现效益 业绩承诺 承诺事项实现情况 

2015 年度 9,370.11 9,000.00 已实现 

2015-2016 年度 35,515.61 31,000.00 已实现 

2015-2017 年度 110,019.60 63,000.00 已实现 

注：2015-2017 年度数据为已经审计数据；永祥股份数据为承诺期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累计净利润，其中，本公司 2016 年对永祥股份增资，已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扣除增资

产生的收益 320.45 万元、2017 年度已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扣除因本公司对永祥股份增资

产生的收益 2,249.31 万元。 

标的企业永祥股份业绩承诺期后，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59,620.46 万元、70,030.27 万元、105,381.72 万元。 

标的企业通威新能源无业绩承诺，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现净利润分别为-437.80 万元、663.84 万元、7,560.85

万元、16,616.61 万元、16,407.36 万元、5,938.89 万元。 

（二）向通威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6 年 9 月 26 日，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合肥太阳能股东变更事项并颁发了《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通威集团持有合肥太阳能 100%股权变更到本公司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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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账面价值 

股权交割日

(2016/9/30) 
2016/12/31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2020/12/31 

账面价值：       

合肥通威 100%股权 173,462.50 299,638.95 371,225.64 455,727.32 504,304.36 365,207.12 

减：增资及分利影响            

合肥通威 100%股权  115,000.00 115,000.00 115,000.00 27,000.00 -212,840.00 

扣除增资及分利影

响后的账面价值： 
           

合肥通威 100%股权 173,462.50 184,638.95 256,225.64 340,727.32 477,304.36 578,047.12 

注：股权账面价值按本公司持有股权比例计算享有被投资单位账面净资产份额加上通威

集团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为购并日溢价收购形成商誉 59,154.29 万元计算。 

在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期间，股东增资、分利等影响标的资产账面价值情况（单位：

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10-12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 合计 

合肥太阳能 100%股权：       

股东增资 115,000.00     115,000.00 

股东分利    -88,000.00 -239,840.00 -327,840.00 

对账面价值的影响 115,000.00   -88,000.00 -239,840.00 -212,840.00 

3、标的企业效益实现、盈利预测及承诺事项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期间 实现效益 业绩承诺 承诺事项实现情况 

2016 年度 44,485.59 39,549.89 已实现 

2016-2017 年度 108,841.92  100,375.23  已实现 

2016-2018 年度 180,787.58  177,315.69  已实现 

注：2016-2018 年度数据为已经审计数据；本公司 2016 年对合肥太阳能增资，2016 年度

已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扣除增资产生的收益 34.92 万元，2017 年度已扣除 2016 年增资及

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和购买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 4,786.09 万元，2018 年已扣除 2016 年增资及

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和购买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 4,400.30 万元。 

标的企业业绩承诺期满后，2019 年度、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现净利润

121,740.06 万元、97,362.68 万元。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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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存在购买股权、资产情况。 

（四）向大成基金等 16 家机构非公开发行股票 

向大成基金等 16 家机构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存在购买股权、资产情况。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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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2016年6月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195,631.65（注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99,613.7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87,647.3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44.8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6年：102,648.86                                                                                                                                

2017年：6,093.57                                                                                                          

2018年：88,166.52                                                                                                                                                

2019年：2,704.78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

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天津宝坻40MW“渔光一

体”光伏发电项目（注2） 

天津宝坻40MW“渔光一体”光

伏发电项目 
35,215.00 680.68 680.68  35,215.00 680.68 680.68  0.00  不适用 

2 
天津宝坻20MW“渔光一

体”光伏发电项目（注2） 

天津宝坻20MW“渔光一体”光

伏发电项目 
18,189.00 1,213.29 1,213.29  18,189.00 1,213.29 1,213.29  0.00  不适用 

3 
江西南昌20MW“渔光一

体”光伏发电项目（注3） 

江西南昌20MW“渔光一体”光

伏发电项目 
19,610.00 19,610.00 17,107.93  19,610.00 19,610.00 17,107.93  -2,502.07  

2016年6月 

 

4 江苏如东10MW“渔光一 江苏如东10MW“渔光一体”光 11,000.00 11,000.00 11,001.42  11,000.00 11,000.00 11,001.42  1.42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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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光伏发电项目 伏发电项目 

5 
农户等105MW屋顶光伏发

电项目（注4） 

农户等105MW屋顶光伏发电项

目 
40,551.00 7,910.14 7,910.14  40,551.00  7,910.14 7,910.14  0.00 注4 

6  
成都3.2GW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

项目（注2、注4） 
 87,647.33 87,860.49  87,647.33 87,860.49 213.16 2019年1月 

7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71,135.00 71,135.00 71,135.00  71,135.00  71,135.00  71,135.00  0.00  不适用 

8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704.78      2,704.78  2,704.78  不适用 

  合计 195,700.00  199,196.44 199,613.73 195,700.00  199,196.44 199,613.73 417.29   

注1：募集资金总额指募集资金到账金额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后的金额，下同。 

注2：如本报告“三、（一）1”所述原因，本公司已变更天津宝坻4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和天津宝坻2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

目，将截至2017年11月24日这两个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用于“成都3.2GW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详见附表1-1《2016年6月募集配套资

金变更投资项目使用情况对照表》。 

注 3：江西南昌2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实际投资金额比承诺投资金额低 2,502.07 万元，鉴于该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按约定全部建设完

成，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已将该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2,704.78 万元（考虑实际划转日前节余

资金的利息收入、银行手续费等因素，具体金额以实际划转日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 

注 4：农户等 105MW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实际投资金额比承诺投资金额低 32,640.86 万元，主要原因是建成且已并网发电项目为 7 个子项目，合计

14.74MW，并网时间/并网量分别为 2016 年 1 月/1.5MW、2016 年 6 月/1MW、2016 年 7 月/1MW、2016 年 8 月/0.6MW、2016 年 12 月/0.57MW、2017

年6月/9.50MW、2017年7月/0.57MW；如本报告“三、（一）2”所述原因，本公司已变更该项目，将截至2017年11月24日本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

利息用于“成都3.2GW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详见附表1-1《2016年6月募集配套资金变更投资项目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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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 

2016年6月募集配套资金变更投资项目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止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止期末

投入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成都3.2GW高效晶硅

太阳能电池项目（注1、

注2） 

天津宝坻4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

目、天津宝坻2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

项目、农户等105MW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87,647.33  87,860.49 100.24 2019年1月 26,235.01 否 否 

合计 
 

87,647.33  87,860.49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详见本报告“三、（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注1：“成都3.2GW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变更转入的募投资金总额125,647.33万元，其中2016年6月募投项目变更转入资金87,647.33万元，

2016年12月募投项目变更转入资金38,000.00万元。 

注 2：报告期内，“成都 3.2GW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在产能利用率、良品率、转换效率、物料消耗等方面的指标均超过可研报告预计水平，

该项目效益不及预期，主要原因系产品价格较项目可研报告测算的价格下降。随着光伏产业各环节的技术与工艺的不断进步和升级，产品效率不断提升、

生产成本不断下降，光伏产业各环节产品价格下降显著，加速推进“平价上网”进程，有利于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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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2016年12月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296,796.8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02,239.7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38,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12.8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6年：85,000.00 

2017年：0.00 

2018年：119,797.61 

2019年：66,889.68 

2020年：30,552.44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或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合肥2.3GW高效晶硅

太阳能电池项目（注） 

合肥2.3GW高效晶

硅太阳能电池项目 
210,000.00 172,000.00 149,697.44 210,000.00 172,000.00 149,697.44 -22,302.56 2019年3月 

2 
补充合肥太阳能流动

资金  

补充合肥太阳能流

动资金  
85,000.00 85,000.00 85,000.00 85,000.00 85,000.00 85,000.00 0.00 不适用 

3  
成都3.2GW高效晶

硅太阳能电池项目 
 38,000.00 38,040.31  38,000.00 38,040.31 40.31 2019年1月 

4   预计节余募集资金 —— —— 29,501.98 —— —— 29,501.98 29,501.98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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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295,000.00 295,000.00 302,239.73 295,000.00 295,000.00 302,239.73 7,239.73   

注：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系在2016年初编制项目可研报告时，根据当时市场行情预算单位投资成本较高，随着技术进步

和项目实施进度推迟，项目单位投资成本亦快速下降，致使实际投资金额低于承诺投资金额。 

附表2-1： 

2016年12月募集配套资金变更投资项目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止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止期末投入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成都3.2GW高效晶硅

太阳能电池项目 

合肥2.3GW高效晶硅太

阳能电池项目 
38,000.00  38,040.31 100.11 2019年1月 26,235.01 否  否 

合计 38,000.00  38,040.31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

项目） 

详见本报告“三、（二）”。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详见本报告“附表1-1”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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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2019年3月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493,860.23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94,773.2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无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无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9年：437,708.06 

2020年：57,065.17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乐山2.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注1） 乐山2.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 235,000.00 235,000.00 235,085.36 235,000.00 235,000.00 235,085.36 85.36 2019年5月 

2 包头2.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注2） 包头2.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 265,000.00 265,000.00 259,687.86 265,000.00 265,000.00 259,687.86 -5,312.14 2019年3月 

3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0.01     0.01 0.01 不适用 

  合计 500,000.00 500,000.00 494,773.23 500,000.00 500,000.00 494,773.23 -5,226.77   

注1：乐山2.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包头2.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存在差额，系募集资金扣减发行费用、加上存款

利息收入后的净额低于承诺投资金额所致，资金缺口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注2：2020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专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天府支行（账号：951002010003507007）结息资金58.98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补流后该账户期末余额为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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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2020年12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总额：594,167.57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90,046.7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无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无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20年：190,046.78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年产7.5GW高效晶硅太阳能电

池智能工厂项目（眉山二期）（注

1） 

年产7.5GW高效晶硅太阳能

电池智能工厂项目（眉山二

期） 

200,000.00 200,000.00 8,638.68 200,000.00 200,000.00 8,638.68 -191,361.32 20%  

2 

年产7.5GW高效晶硅太阳能电

池智能互联工厂项目（金堂一

期）（注1） 

年产7.5GW高效晶硅太阳能

电池智能互联工厂项目（金堂

一期） 

220,000.00 220,000.00 7,257.29 220,000.00 220,000.00 7,257.29 -212,742.71 18%  

3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注2）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178,339.00 178,339.00 174,150.82 178,339.00 178,339.00 174,150.82 -4,188.18 不适用 

 使用募集资金小计   190,046.78   190,046.78 -408,292.22  

4   临时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不适用 

  合计 598,339.00 598,339.00 590,046.78 598,339.00 598,339.00 590,046.78 -8,2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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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建设完毕，其中：募集资金专户支出190,046.78万元，另已根据实际情况使用票据支付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应付设备及材料采购款、工程款等合计64,065.96万元（资产负债表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注2：截至2020年12月31日，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实际投资金额174,150.82万元，与募集承诺投资总额178,339.00万元存在差异-4,188.18万元，

原因系募集资金支付完发行费用后导致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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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2016年6月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

投资项

目累计

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

益（年均

净利润） 

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

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 天津宝坻4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注1） —— 3,200.00 —— —— —— —— —— —— 不适用 

2 天津宝坻2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注1） —— 1,431.00 —— —— —— —— —— —— 不适用 

3 江西南昌2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 100.00% 1,444.00 846.13 2,041.91 2,275.72 1,869.52 1,970.45 9,003.74 是 

4 江苏如东1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注2） 100.00% 668.00 448.90 419.12 595.34 568.88 609.47 2,641.71 否 

5 农户等105MW屋顶光伏发电项目（注3） 14.04% 2,276.00 88.37 281.93 248.52 544.05 655.14 1,818.01 是 

 
合计 

  
1,383.40 2,742.96 3,119.58 2,982.46 3,235.05 13,463.46 

 
注 1：天津宝坻 4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与天津宝坻 2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如本报告“三、（一）1”所述原因，截至本报

告日已对其实施变更，报告期内未实现效益。 

注2：江苏如东1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预计年均净利润668.00万元，其中：光伏发电420.00万元，水产品养殖248.00万元。2020年发

电实现净利润618.43万元，达到预计效益；水产品养殖业务由自养调整为对外出租，2020年实现净利润-8.96万元，未达到预计效益。 

注3：截至2020 年12 月31 日使用募集资金累计建成并网14.74MW，占屋顶光伏发电合计并网105MW 的14.04%，已建成并网14.74MW 屋顶光

伏电站涉及7个子项目，系陆续建成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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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2016年12月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预计年均净利

润） 

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 合肥2.3GW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注） 100.72% 51,700.00 —— —— —— 22,589.37 27,014.12 49,603.49 否 

2 成都3.2GW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注） 103.04% 36,704.00 —— —— —— 40,337.08 26,235.01 66,572.09 否 

 
合计 

 
88,404.00  

  
62,926.45 53,249.13 116,175.58 

 
注：报告期内，“合肥2.3GW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和“成都3.2GW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在产能利用率、良品率、转换效率、物料消耗

等方面的指标均超过可研报告预计水平，两个项目效益不及预期，主要原因系产品价格较项目可研报告测算的价格下降。随着光伏产业各环节的技术与

工艺的不断进步和升级，产品效率不断提升、生产成本不断下降，光伏产业各环节产品价格下降显著，加速推进“平价上网”进程，有利于行业长期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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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2019年3月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预计年均净利润） 

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9 2020 

1 乐山2.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注1） 120.06% 78,922.00 23,983.43 59,919.25 83,902.68 否 

2 包头2.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注2） 115.30% 87,584.00 9,060.58 50,094.97 59,155.55 否 

  合计   166,506.00 33,044.01 110,014.22 143,058.23   

注1：乐山2.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投产后，产能利用率、产品品质、消耗指标、成本水平等指标已完全达产达标，并满负荷运行，各项指标达到并超

过可研报告预计水平，目前单月产量已超过3000吨，超出预计产量40%，单晶料占比已达98%以上，并可批量供应N型料；2020年生产成本已降至3.63

万元/吨，较可研报告预计的4.55万元/吨下降20.22%。但由于报告期内高纯晶硅产品均价较项目可研报告测算的10.28万元/吨下降超过30%，导致本报

告期项目实际收益未达预期。  

注2：包头2.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投产后，产能利用率、产品品质、消耗指标、成本水平等指标已完全达产达标，并满负荷运行，各项指标达到并超

过可研报告预计水平，目前单月产量已超过3000吨，超出预计产量40%，单晶料占比已达98%以上，并可批量供应N型料；2020年生产成本已降至3.63

万元/吨，较可研报告预计的4.09万元/吨下降11.25%。但由于报告期内高纯晶硅产品均价较项目可研报告测算的10.28万元/吨下降超过30%，导致本报

告期项目实际收益未达预期。 


